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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簡章


活動日期：96年3月31日（星期六）

報名截止日：96年3月10日

活動地點：桃園縣龍潭鄉運動公園

承辦單位：龍潭國際青年商會

２００７年全國青商運動大會競賽規程

一、活動宗旨：為鼓勵全國青商會員參與休閒運動並鍛鍊體能及增進身體健康

以提升生活品質，並創造台灣青商團結、和諧與健康之特色。

二、指導單位：行政院體育委員會、桃園縣政府、桃園縣議會、龍潭鄉公所。

三、主辦單位：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。

四、承辦單位：龍潭國際青年商會。

五、協辦單位：國立體育學院、伯飛運動休閒管理有限公司、龍潭鄉民代表會

、龍潭鄉體育會、龍潭分局、龍潭消防中隊、國軍桃園總醫院

、龍元宮、南天宮、桃園縣各立法委員服務處、宏碁渴望園區

、友達光電、中華映管。

六、比賽日期及報名截止日：

    （一）比賽日期：九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(星期六)，上午九時-報到聯誼，

十時-開幕典禮，下午四時-閉幕典禮。

    （二）報名截止日：九十六年三月十日止。

七、比賽地點：桃園縣龍潭鄉運動公園。

八、參加對象：全國青商會員、會嫂及小青商。

九、組隊方式：

　　（一）團體組：

          全國五大區組：分為北區〈北一區、北二A區、北二B區、北三

          A區、北三B區）、桃竹苗區〈桃竹苗一區、桃竹苗二區〉、中區

         〈中一區、中二區、中三區、中四區〉、南區〈南一區、南二區、南

          三區、南四區〉、東區〈東一區、東二區〉等五個競賽團體，並由各

          區副總會長擔任領隊。

    （二）單位組：

          全國各分區組：分為北一區、北二A區、北二B區、北三A區、

          北三B區、桃竹苗一區、桃竹苗二區、中一區、中二區、中三區、

          中四區、南一區、南二區、南三區、南四區、東一區、東二區等十

          七個競賽單位，並由各分區執行長擔任副領隊。

十、活動內容：

    （一）首長、貴賓400公尺競走。

    （二）個人項目：

          1.男子100公尺

2.女子100公尺

3.男子鐵人三項

4.女子鐵人三項

（三）團體項目：

1.2000公尺大隊接力

2.12人拔河比賽

3.趣味競賽項目：

（1）蜈蚣趴趴走

          （2）推動青商巨輪

          （3）姜太公釣魚

          （4）造橋舖路

          （5）前進凱旋門

    （四）大型青商園遊會：

           歡迎分會或個人踴躍設攤，詳情請洽龍潭國際青年商會

十一、報名限制：

	競賽項目
	每分區限報組/人數
	每人限報項目
	成績計算
	備註

	◎個人項目

  100公尺徑賽

  鐵人三項
	男女各3人
	每人限報一項
	個人成績
	

	◎團體項目

拔河比賽

  2000公尺大隊接力

趣味競賽
	每分區限報名一組
	不限制
	團體成績
	


十二、比賽辦法：依各項目競賽之規定辦理。(如附件)

十三、計分方式：

 （一）團體總錦標依以下標準累計總分：
1.個人項目，取前八名，計分如下：

	名次
	一
	二
	三
	四
	五
	六
	七
	八

	計分
	9
	7
	6
	5
	4
	3
	2
	1


2.團體項目則雙倍計算（未組隊則無分數），計分如下：

	名次
	一
	二
	三
	四
	五
	六
	七
	八

	計分
	18
	14
	12
	10
	8
	6
	4
	2


（二）精神總錦標：

由精神總錦標評選委員會就運動會當天各隊之表現，依下列評審項目及評分標準評分（總分100分）：

開閉幕典禮表現-----------30%

運動精神評比-------------30%

整體整潔秩序-------------20%

服裝---------------------20%

十四、獎勵：

（一）首長貴賓400公尺競走：取前三名，各頒贈獎品乙份。

（二）個人項目：男女各取前六名，依名次頒給獎牌各乙面。所獲名次並

                依個人項目計分，納入五大區組團體總錦標計算。

（四）團體項目：各項比賽取前四名，依名次頒給（冠、亞、季、殿軍）獎盃乙座。

（五）團體項目：以各分區組各單位每項比賽獲得名次，依團體項目成績得分

                ，納入五大區組團體總錦標計算。

（六）團體總錦標：取前4名，各獲頒總錦標（冠、亞、季、殿軍）獎盃

                  乙座。

（七）獲得獎品精神總錦標：取2名，各頒精神總錦標獎盃乙座。

十五、申訴：

 （一）凡規則有明文規定及有同等意義解釋者，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，不

       得提出異議；如規則暨本競賽規程無明文規定者，由競賽組決定之

       ，其判決為終決。

  （二）運動員資格之申訴，應於比賽之前提出，其他申訴則均應在該項

        目比賽結束後10分鐘內向競賽組提出，否則不予受理。

  （三）有關技術性判定問題之申訴，一律不受理；比賽進行中如有不服

        裁判之判決時，須由其領隊或隊長向競賽組提出申訴，但比賽仍

        須繼續進行，不得停止，否則該隊以棄權論。

（四）申訴書由申訴單位領隊或隊長簽名後，向競賽組提出，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壹仟元整，於申訴成立時，始退還保證金，否則予以沒收，充當大會獎品之基金。

十六、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比賽中如發生不可預測之情事，以大會之決議為主。
（二）比賽中發生重大受傷事件，將視情況停止該項比賽或繼續進行。
十七、附則：

（一）為了使賽程順利進行，比賽場地及時間安排得由大會視情況調整，各參賽隊伍不得異議。

（二）若有心臟病或其他不適合劇烈運動之重大疾病者，請勿報名參加，以避免意外發生。

（三）在大會期間請務必遵守運動員精神及服從裁判員之判決。

十八、本競賽規程經主辦單位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２００７年全國青商運動大會分項競賽規程

附件一：趣味競賽競賽辦法

1.蜈蚣趴趴走－

（1）每隊20人（16男，4女）。

（2）各隊5人（4男1女）成一縱隊於預備區內，第一組隊員於出發前先將魔鬼粘分別固定於個人的腳踝，5位隊員皆需完成動作，並由隨行裁判檢查後預備出發。

（3）鳴槍後，即可出發，前進至前方25公尺處之折返點返回（由圓錐桶右方繞至左方），折返回程時，當隊伍的最後一人通過出發線，退至預備區，隨行裁判舉起白旗時，第二組隊員即可出發。

（4）第一組出發後，第二組可前進至預備區預備，將道具先行準備完畢。

（5）各隊之隊伍在行進中如有脫隊、道具脫落之情形，隨行裁判將於原地舉紅旗，參賽

     隊伍則必須於舉旗之點原地整隊並固定道具，待隨行裁判舉起白旗，始能繼續前進。

（6）勝負之判定：全程採計時方式進行，以完成時間最快者為第一名。

2.推動青商巨輪－

（1）每隊10人，男生8人，女生2人，可自由編排順序，並著號碼衣1至10號。

（2）比賽開始時第一位選手預備於出發線後，聞槍響即以手持推桿推動圓形巨輪向前，

     至25公尺折返點返回，到達起點時須人及器材均抵達後，交給第二位選手。餘按前

     述規則進行之，至第十位選手返回起點，即完成比賽（如附圖二）。

（3）比賽過程中，巨輪不可傾倒或推出自已的賽道，如有違規，裁判將於原地舉紅旗，

     參賽選手則必須於舉旗之處，將動作修正後，待裁判舉起白旗，始能繼續前進。

（4）勝負判定：採計時決賽方式進行，以花最少時間完成比賽之成績排定先後之名次。

3.造橋鋪路－

（1）由A處（出發）到B處（交接）相距25公尺。

（2）每隊20人（16男4女），5人為一組（4男1女），共四組。

（3）4人排成一縱隊，利用2塊地墊使4人在身體任一處未接觸地面之情況下到達B處

     與第二組隊員交接。

（4）以各隊最後一人完全通過終點才可與下ㄧ組隊員交接，五組完成後即為完成比賽。

（5）鳴槍出發前，所有隊員皆於起跑線後準備，待鳴槍後始能出發。

（6）任何一人的身體部位接觸地面即為犯規，裁判將於原地舉紅旗，待動作修正完成，

     裁判舉白旗後，始能繼續前進。

（7）判定：全程採計時方式進行，以完成時間最快者為第一名。

4.姜太公釣魚－

（1）每隊10人，男生8人，女生2人，可自由編排順序，並著號碼衣1至10號。

（2）比賽開始時第一位選手預備於出發線後，聞槍響即可前進至15公尺處，拿起旗座上

     釣竿至前方24公尺標線處,釣起池內一尾魚後即可返回並將釣竿放置回旗座上，選

     手將魚用手帶回出發線的桶子裡放置，第二位選手始可出發。餘按前述規則進行之

     ，至第十位選手返回起點，即完成比賽（如附圖四）。

（3）釣起魚後至回程放置釣竿處的過程中，魚須以釣竿釣著前進，不可用手或其他方式

     拿魚。

（4）比賽過程中，選手在行進中如有跌倒、道具脫落之情形，裁判將於原地舉紅旗，參

     賽選手則必須於舉旗之處，將動作修正後，待裁判舉起白旗，始能繼續前進。

（5）勝負判定：採計時決賽方式進行，以花最少時間完成比賽之成績排定先後之名次。

5.前進凱旋門─

 （1）每隊10人，男生8人，女生2人，可自由編排順序，並著號碼衣1至10號，比賽

      開始時第一位預備於出發線，聞哨響參賽者必須在起點用手滾動輪胎前進到前方21

      公尺處，拾起已放置好的木球杆，再到前3公尺處將已放置好的球打進球門再將輪

胎滾回起點，下一位參賽者即可出發。

 （2）如果木球未攻進球門，須拿回到原先攻門的點，繼續攻門，攻門結束之後，必須把

      木球、木球杆放置於原先的位置，再推輪胎跑回來完成。

 （3）行進中不能超過自己之跑道，要過起跑線下一個才可出發。

 （4）比賽過程中，滾輪胎時球不得離開地面，攻球門時須依規定點攻門，道具放回時

      須依規定放好，未依規定皆屬犯規，裁判會舉紅旗，參賽選手則必須於舉旗之處，

      將動作修正後，待裁判舉起白旗，始能繼續前進。

 （5）勝負判定：採計時決賽方式進行，以花最少時間完成比賽之成績排定其先後名次。

＊注意事項：每項比賽前20分鐘進行檢錄，比賽開始5分鐘後未到者則取消參賽資格。

附件二：2000公尺混合大隊接力

  1.每隊20人（男生16人、女生4人）。

  2.比賽全程不得穿著釘鞋（含足、棒球鞋）。

  3.傳接棒必須在20公尺之接力區內完成。

       4.本項目為混合棒次順序，女生跑4、8、12、16（第四接力區），其他棒次（一至三接力區）以及最後一棒(第四接力區)為男生棒次，每人跑100公尺。

  5.比賽搶跑道之規定，於第6棒越過接力區後即可搶跑道。

   6.如有發生超出接力區，提前搶跑道之違規動作，則每次每項違規，以加3秒算。

   7.比賽時若男生人數不足，可由女生代替；女生人數不足則取消該隊比賽資格。

       8.採計時賽，依時間快慢判定先後之名次。

       9.比賽規則，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審定之最新田徑規則。

       10.注意事項：

       （1）參賽選手須身心健康，不能劇烈運動者不得下場比賽，以避免意外的發生。

       （2）各隊須依棒次穿著大會提供的號碼衣參加比賽。

  ＊注意事項：每項比賽前20分鐘進行檢錄，比賽開始5分鐘後未到者則取消參賽資格。

附件三：拔河比賽
1.每隊16人（男10人、女6人），每局下場12人（男8人、女4人）。

2.比賽採單淘汰制。

3.每場比賽均採三局二勝制（一局最多以一分鐘為限）。

4.勝負以將對方繩子拉贏過2公尺為勝，若一分鐘時間到，勝負未超過2公尺，則以那隊的標誌離中線較遠為勝。

5.每場每局得更換選手，惟均須由男生8人、女生4人出賽，後位必須為男生。

6.出賽選手12人，體重總和不受限制。

7.比賽用繩，採用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審定合格之拔河繩。

8.比賽規則，除上述比賽辦法之規定外，餘採用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審定之最新拔河運動規則。

9.注意事項：

（1）若有習慣性脫臼、心臟病、氣喘等不能劇烈運動者，不得下場比賽。

（2）所有選手需穿平底鞋或拔河鞋（大會不提供）並最好穿著長袖運動衫，「後位」選手需著護肩、安全帽等裝備，不符合規定不得出場比賽。

（3）開賽前兩隊選手在裁判「拉緊」，口令下適當用力，嚴禁鬆著繩子開始比賽，以免瞬間用力使繩子斷裂或繩子上彈使選手受傷。

（4）握繩雙手掌向上握緊繩子，不得成8字型纏繞雙手，以免扭傷。

（5）比賽過程中不得故意放繩子使對手跌倒受傷。

    10.注意事項：每項比賽前20分鐘進行檢錄，比賽開始5分鐘後未到者則取消參賽資格

２００７年全國青商運動大會報名表

所屬分區：           分區執行長：　　　　　　聯絡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
	項  目
	男   生 
	女   生 

	趣 味 競 賽
	一、蜈蚣趴趴走

（男16女4人）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 二、推動青商巨輪

  （男8女2人）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 三、造橋鋪路

（男16女4人）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四、姜太公釣魚

（男8女2人）
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五、前進凱旋門

（男8女2人）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團 體            
	拔  河

（男10女6人）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    2000

公尺大隊接力

（每隊20人，

男16女4人）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２００７年全國青商運動大會報名表

所屬分區：           分區執行長：　　　　　　聯絡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
	項   目
	男   生 
	女   生 

	個人項目
	100公尺徑賽

(男女各限三人)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鐵人三項

(男女各限三人)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註：請全國各執行長在所屬分區內做參賽人員名單整合，並在96年3月10日以前回傳龍潭國際青年商會（電話：03-4791654 傳真：03-4704280 李小姐）以完成報名程序
２００７年全國青商運動大會賽程表
	團體項目
	時間
	個人項目/闖關活動

	報到聯誼
	09：00
	報到聯誼

	開幕典禮
	10：00
	開幕典禮/啦啦隊表演

	首長貴賓400公尺競走
	10：30
	首長貴賓400公尺競走

	蜈蚣趴趴走
	10：40
	
	

	推動青商巨輪
	11：10
	男女100公尺決賽
	

	拔河預賽
	11：40
	鐵人三項（女）
	

	午 休
	12：10
	午 休

	造橋舖路
	13：00
	
	

	拔河預賽
	13：30
	
	

	前進凱旋門
	14：00
	鐵人三項(男子)
	

	姜太公釣魚
	14：30
	
	

	拔河決賽
	15：00
	
	

	2000公尺大隊接力
	15：30
	

	閉幕典禮
	16：00
	閉幕典禮


